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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土·

公告牌

斜土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进一步恢复开放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

为满足市民的公共文化需求， 斜土社区
文化活动中心于 2020 年 6 月 28 日起进一
步开放部分服务功能（部分团队活动及图书
馆借书服务），具体开放信息如下：

一、开放时间
每天上午 9:00-11:00

下午 14:00-16:00
（15：30 后停止入场； 图书馆每周一闭馆

不开放）
二、开放项目
1、一楼大厅展示区域
2、二楼图书馆
1）成人书籍借还服务
2）读者办证服务
3、二楼排练厅
*街道级群文团队如有排练需求可提前

向中心工作人员预约申请
三、开放区域限流人数
疫情防控期间， 中心同一时段接待量不

超过 20 人，每天进中心人数不超过 160 人。
四、注意事项
1、所有来馆人员请自觉佩戴口罩，严格

禁止确诊、 疑似新冠肺炎病人、 体温异常者

（37.3℃及以上）、咳嗽、气促、有相关境外国
家和地区（具体以市政府公告为准）旅居史返
沪未满 14 天隔离期、未佩戴口罩的人员进入
本馆。

2、市民进入中心后可用免洗洗手液清洁
双手，排队及观展请保持 1.5 米以上距离。 疫
情防控期间， 建议逗留时间控制在 30 分钟
内，以免造成封闭场所人员聚集。 如接待量饱
和，请在工作人员指引下耐心等候。

3、读者证办理、挂失、补卡、退押金等服
务需携带有效身份证明原件 （身份证/户口
簿/外籍护照）。

4、中心将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各服
务区域保持室内空气通风状态， 每天进行定
时清洁和消毒。 图书馆服务区域配备紫外线
消毒灯和相关消毒用品， 每天对服务区域的
流通图书进行紫外线消毒， 归还和翻阅后的
图书单独消毒存放。

5、进入中心后市民如遇身体不适等异常
情况，请立即告知现场工作人员。

6、若中心内发现疑似病症，或是接到防
疫部门信息，有确认病患、疑似患者来过本场
所，本中心将暂时关闭，配合做好防疫工作。

请市民朋友们自觉遵守疫情防控期间的
相关规定，感谢您的理解、支持和配合！

上海市城镇户籍居民
第八批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申请（2020年）

咨询受理点和时间

斜土街道受理点：零陵北路 1号 2楼
咨询受理时间：2020 年 6 月 29 日 -8

月 7 日 （周六、 日及法定节假日休息）9:
00-11:00；14:00-16:00

咨询电话：34243357
因在疫情期间， 请到咨询现场的居民

自行带好口罩， 并配合现场工作人员保持
合理的秩序。 拒绝佩戴口罩者谢绝入场。

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申请条件

同时符合下列标准的本市城镇户籍居
民家庭，可以申请购买共有产权保障住房：

1、 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法定的赡养、抚
养或者扶养关系，且共同生活；

2、家庭成员在本市实际居住，具有本
市城镇常住户口连续满 3 年， 且在提出申
请所在地的城镇常住户口连续满 2年。

3、 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 15 平
方米（含 15平方米）。

4、3 人及以上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
低于 7.2 万元（含 7.2 万元）、人均财产低
于 18 万元（含 18 万元）；2 人及以下家庭
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和人均财产标准按前述
标准上浮 20%， 即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低于
8.64 万元（含 8.64 万元）、人均财产低于
21.6万元（含 21.6万元）。

5、家庭成员在提出申请前 5 年内未发
生过住房出售行为和赠与行为， 但家庭成
员之间住房赠与行为除外。

6、列入区政府房屋征收（拆迁）范围，
且未享受过居住困难户保障补贴的家庭，

可以提出申请，但获得征收（拆迁）货币补
偿款未自行购房的， 五年内不得申请共有
产权保障住房。

同时符合上述标准， 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的单身人士（包括未婚、丧偶、或者
离婚满 3 年的人士）， 男性年满 28 周岁、
女性年满 25 周岁，可以单独申请购买共有
产权保障住房。

申请人的年龄、婚姻状况和户口等年限
以 2020年 9月 30日为截至时点前溯计算。

推选申请人

1、 家庭申请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的，全
体成员为共同申请人， 应当书面推举一名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员作为申请人
代表。申请人代表办理申请、选房等事项的
行为，视同共同申请人的行为。

2、 单身人士申请共有产权保障住房
的，本人为申请人。

申请所需提交材料

1、申请人以及申请人户口所在地其他
家庭成员本人签名的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申
请表。

2、申请人或者其他同住人（指除申请
人之外， 其他参与住房面积核查或经济状
况核定的人员，下同）的身份证（原件及复
印件）。

3、 申请人或者其他同住人的户口簿、
上海市居住证等户籍或居住证明（原件及
复印件）。

4、申请人或者其他同住人的婚姻状况
证明（原件及复印件），离婚的应提交法院
离婚判决书（民事调解书）或离婚协议书
（原件及复印件）。

5、申请人户口所在地住房和他处住房
的《不动产权证书》、《房地产权证》等有
效权属凭证（出示原件）或《租用居住公房

凭证》等有关凭证（原件及复印件）。
6、申请人或者需要核定经济状况的其

他同住人在提出申请时的规定申请期起始
日上一个月末前溯一年内的收入证明。

7、申请人或者需要核定经济状况的其
他同住人在提出申请时的规定申请期起始
日上一个月末的财产情况证明。

8、申请人或者需要核定经济状况的其
他同住人在规定申请期起始日上一个月末
前溯一年内出售、赠与、支取财产价值超过
60000 元（含 60000 元）的，须提供合理
说明、资金流转凭证等有效证明材料。

9、其他与经济状况核对有关的材料。
10、申请人为烈士遗属、见义勇为人员

或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其他优先供应对象的， 应当提交证
明其身份的相关材料。

11、 同住家庭成员签名的同意申请人
申请的家庭协议。

12、 申请人或者其他同住人签名的同
意接受政府指定机构核查其住房和经济状
况并公示核查结果的书面文件。

13、街道（乡镇）或者区住房保障实施
机构审核需要的其他材料。

关于申请人人员减少情况的处理

在申请审核、轮候供应过程中，申请人
因离婚、户籍迁移、死亡等原因发生人员减
少情况的， 申请人及相关亲属应当及时以
书面方式报告街道（乡镇）或者区住房保
障实施机构，未按照规定及时报告，仍按照
原申报情况继续申请或者购买共有产权保
障住房的，视为隐瞒虚报行为，按照有关规
定进行处理。

扫描二维码关注
“上海社区发布”

纠错有奖
欢迎大家来做

如果您在阅读本月《社区晨报》时发现
任何差错，可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海社区发
布”并于后台直接留言，将您发现的问题发
送给我们（注明报纸名称、所在版面、文章
名称、 差错细节， 本期截止日期为 8 月 1
日）。 本月纠错质量最高的一位读者，将成
为最佳“啄木鸟”，并获得 100 元的现金奖
励； 本月纠错质量相对较高的另外十位读

者，则将成为优秀“啄木鸟”，并获得纪念品
一份。

2020年 6 月优秀“啄木鸟”：
丁文祥 、曹酉虹 、鲍国新 、严志明 、

周以人 、杨保飞 、庄秀福 、翟继康 、李群 、
陈丽丽

2020年 6 月最佳“啄木鸟”：
张德胜


